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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00169   证券简称：江科宏 3  公告编号：2024-034 

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《2022 年年度报告》内容补充独立董事窗口期违规

减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时任独立董

事王家琪先生于 2022 年 4 月 8 日，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

式减持公司股票，构成窗口期买卖公司股票。现就相关事项在《2022

年年度报告》中作下补充披露： 

一、窗口期买卖公司股票的基本情况 

王家琪先生于 2022 年 4 月 8 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

式减持公司股票，情况如下： 

账户名

称 

股票代

码 
成交日期 买/卖 

成交价格

（元/股） 

成交数量

（股） 

王家琪 600122 2022 年 4 月 8 日 卖 2.11 35000 

上述减持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了《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

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第十二条

中关于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上市公司年度报告、半

年度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规定，构成窗口期买

卖公司股票。 

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9 日发布《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独立董事窗口期买卖公司股票的公告》（公告号：临 2022-008），

详细说明和解释了该违规减持的前因后果及处理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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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 2022 年年度报告内容补充独立董事窗口期违规减持公

司股票事项 

在上市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涉嫌违法违规、受到处罚及整改情况中补充如下内容： 

1、公司时任独立董事王家琪先生于 2022 年 4 月 8 日，通过证

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票。上述减持公司股票的行为

违反了《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

动管理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第十二条中关于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

高级管理人员在上市公司年度报告、半年度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不得

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规定，构成窗口期买卖公司股票。 

在知悉上述因为其家人私自操作股票账户的违规情况后，王家琪

先生立即主动向公司汇报了违规事实，并主动向公司上缴前述窗口期

违规交易获得全部收益 3,3000 元。 

王佳琪先生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收到由公司转交的上海证券交易

所系统推送的口头警示；于 2022 年 7 月 8 日收到江苏证监局《关于

对王家琪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（2022）76 号）。 

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9 日发布《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独立董事窗口期买卖公司股票的公告》（公告号：临 2022-008）。 

三、整改情况 

公司当天获悉该违规减持事项后立即列为重大事项，并第一时间

作信息披露处理，同时王家琪先生主动向公司上缴违规减持所获得的

收益，公司对王家琪先生进行了批评教育，完成了整改；王家琪先生

已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任期届满后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。 

公司董事会向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%以上的股东以及全体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进一步强调了相关法律法规，同时要求持有上市

公司股份 5%以上的股东以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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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关于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学习，严

格遵守有关规定，杜绝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。 

除上述内容外，公司《2022 年年度报告》无其他补充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


